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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秘書

劉國昌先生

劉先生：

交通事務委員會二零零四年一月三十日會議

㆓零零㆕年㆒月㆔十日的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㆖，議員討論

會議文件“新屯門客運碼頭”時，要求我們提供補充資料，說明租

約內有哪些條款及條件，訂明承租㆟分租獲編配的屯門客運碼頭

泊位的權利及義務。

根據政府與承租㆟簽訂的租約第III(2)條，承租㆟  “經海事處

處長書面同意後，可把泊位分租，並保留從分租得到的收入。”

海事處處長考慮是否同意泊位的使用時，主要的考慮因素，是有

關船隻使用泊位是否安全。這與當局管理現有兩個跨境客運碼頭

泊位的政策是㆒致的。就屯門客運碼頭而言，海事處處長亦會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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慮在分租的泊位營辦的渡輪服務是否符合租約第 II(19)條的規

定。該條限制(1)使用泊位的船隻的長度和排水量；(2)抵港旅客和

離境旅客的最高㆟數；此限額是根據管制站的出入境旅客處理量

而訂定的；以及(3)碼頭的營業時間。海事處處長只會考慮這些因

素，而不會干預承租㆟把泊位分租予其他渡輪公司的商業決定，

以及有關這些分租安排的商業條件。

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

(丘卓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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